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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水区2026年中央财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储备实施方案

各乡镇（办）经济发展办公室：
根据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江西省农业农村2026年财政专项项目储备指南并做好项目储备工作的通知》、为实施好我区2026中央财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支持原则
（一）聚焦稳粮保供。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在实施藏粮于技、藏粮于技上下功夫，全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重点支持粮油作物等重要农产品生产。
[bookmark: _GoBack]（二）聚焦工作衔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优先扶持示范带动能力强的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和示范家庭农场。对列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的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予以倾斜。
（三）聚焦规模适度。注重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定位，发挥标准化生产、现代科技手段运用推广等示范作用，不片面追求土地等生产要素过度集中，既要防止“垒大户”，又要防止“撒胡椒面”。
二、项目资金来源
申请中央财政资金共计100万元，其中：农民合作社项目75万元、家庭农场项目25万元。
三、项目实施内容
1.支持对象。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项目原则上支持国家级和省级示范社、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获粮食单产提升任务项目支持的经营主体不予重复补助。近3年享受过中央财政扶持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发展项目的经营主体不予申报。项目建设内容不得与其他涉农项目重复。
2.实施内容
（1）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项目。改善生产设施条件,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开展标准化生产等，提高生产经营发展水平,提升联农带农服务能力。项目实施内容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推广应用新品种、新机具、新装备。引进良种良法，购买农业机械、农产品加工、分拣包装、检疫检测等设备。建设农业基础设施。改善农田基础设施，修建果园、鱼塘、养殖场等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农业附属设施。建设储藏库（冷库）、烘干房、检疫检测房等。其他方面。开展农产品质量标准提升与认证，创建农产品品牌等内容。
3.补助标准
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项目采取先建后补方式，按2026年新增项目投入实施，单个项目不能重复享受其他财政项目补助资金，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不得高于项目总投资的50%。补助资金不低于5万元，单个项目补助资金不超过20万元。项目资金不得用于建设办公楼、宿舍、食堂等与农业生产无关的设施、不得支付日常办公经费、土地流转费、人员工资等。
四、任务指标
拟支持农民合作社13家、所需资金75万元；拟支持家庭农场4家、所需资金25万元。
五、工作要求
一是精心组织项目实施。各乡镇农业农村部门要组织辖区内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申报项目，将《2026年中央财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备案表》5月12日前一起报送区农业农村和粮食局农村合作经济股；区农业农村和粮食局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初审通过后，5月29日前向市农业农村局行文推荐上报，同时将项目申报有关材料及其扫描件一并上报；市农业农村局将对推荐上报的材料，组织专家进行复审、公示并批复。项目批复后，各项目实施经营主体按照批复的内容实施。各乡镇农业农村部门要根据职能分工，督促项目实施经营主体组织好项目实施工作。
二是强化日常监管。各乡镇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对项目实施主体的日常监管和业务指导，定期报告项目进展情况。区农业农村、财政部门将指导项目实施主体严格按照财务制度规定和资金使用方向，正确使用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建立月调度工作机制，从9月开始每月调度一次项目进展情况。
三是及时组织项目验收。11月底前完成项目验收。项目验收时，除提供相关佐证材料外，还需提供第三方出具的项目投资报告。12月31日前完成资金拨付至经营主体法人账户。2026年1月20日前向市农业农村局上报项目实施情况报告。各项目实施主体要严格按照批复后的实施内容做好项目实施工作，对弄虚作假的，将严肃查处，并上报市农业农村局，取消项目资格，五年内不得申报相关项目。
附件：
1.渝水区2026年中央财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储备备案表

渝水区农业农村和粮食局
2025年4月28日





	渝水区2026年中央财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储备备案表

	填报单位：

	序号
	县
（市、区）
	主体名称
	示范
级别
	主要产业
	项目建设内容
	分项
预算
（万元）
	项目
总预算
（万元）
	中央财政资金补助金额(万元)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